
附件 2 

 

关于制定《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 

（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适应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和反垄断执法体制改革需要，

加快推进机构改革后市场监管部门反垄断统一执法，市场监

管总局起草了《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的必要性 

（一）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精神的需要。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

深刻变革，按照《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要求，新组

建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承担反垄断统一执法职责，通过

制定统一的禁止垄断协议规则，有利于解决原三家反垄断执

法机构存在的职能交叉问题，为机构改革和做好今后的反垄

断执法工作奠定基础。 

（二）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

持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要求“推进依法行政，严

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制定统一的禁止垄断协议行为规定，

可以为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行政提供具体操作指引，还将为市



场主体营造透明度高、可预见性强的反垄断执法环境。 

（三）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对维

护消费者权益的期望、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渴求，是人民

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保护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好人

民群众利益，是实现共享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许多市场经

济国家反垄断监管的重要方向和最终目的。制定《规定》可

以为更好地履行反垄断执法职能提供制度支撑，通过反垄断

执法切实保护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各项权

利，为人民群众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和幸福感。 

（四）总结执法经验的需要。《反垄断法》实施十年来， 

反垄断执法机构积极查处垄断协议行为，积累了较为丰富的

执法经验，针对执法热点难点通过国际合作和专题研究形成

了明确意见。需要通过立法加以固化，完善反垄断法律规则

体系，提升反垄断执法水平。 

二、起草过程 

在起草过程中，我们吸收整合了发展改革委《反价格垄

断规定》《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和原工商总局《禁

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内容，并于 11 月 16 日组织部分省

级市场监管部门召开立法工作研讨会，之后分别征求了总局



各司局、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

询组成员等 19 位专家学者以及 34 家商协会和 23 家中外律

师事务所意见。经过对意见的逐条研究论证，我们充分采纳

合理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在此基础上形成此次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规定》着眼于预防和制止经济活动中的垄断协议行为，

规范和保障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反垄断执法，既注重制度的

延续性，也充分考虑了机构整合前反垄断执法既有经验。规

定共五章四十五条，对执法机构、垄断协议认定、垄断协议

调查、行政处罚等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实体和程序内容进行

了全面规定，同时也注意了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

暂行规定》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暂行办法》的衔

接。主要包括： 

（一）关于授权机制。为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的市场体系，《反垄断法》将反垄断执法作为中央事权，明

确规定由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职责的机构负责反垄断

执法工作。为了便于严格统一执法，法律还规定了国务院反

垄断执法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授权省级政府相应的机构

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随着实践的发展，对查处垄断协议行

为实施普遍授权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规定》拟授权各省

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处垄断协议行为，并建立相应的备案



报告制度。 

（二）关于垄断协议的认定。《规定》根据《反垄断法》

第二章“垄断协议”规定，不再区分价格与非价格垄断协议

案件，并就《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所列举的固定

变更价格、限制生产销售数量等 7 种具体垄断协议形式进行

了进一步细化。针对《反垄断法》规定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

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规定》也明确了反垄断执法机

构进行认定的具体考量因素，增进了法律的确定性。 

（三）关于“安全港”制度。根据反垄断执法机构执法

实践和全球其他司法辖区经验，除《反垄断法》明确列举的

垄断协议类型外，经营者在其市场份额不显著的情形下，对

竞争的排除限制效果有限。因此，《规定》设置了“安全港”

制度，对节约执法资源、为经营者提供更清晰的指引具有重

要意义。 

（四）关于中止调查。《规定》细化了《反垄断法》第

四十五条规定，明确了中止调查的程序要求，如在中止调查

决定书、终止调查决定书增加了执法机构的监督义务和经营

者履行承诺的报告义务等。为被调查的经营者依法申请中止

调查提供了明确的指引。 


